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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

旨在解决现有的风干房人员进出时，外界的湿润

空气容易进入到风干房内，造成食品品质下降的

问题；其技术方案要点是：包括除湿房主体，还包

括设在除湿房主体内的除湿组件以及吹风组件，

除湿房主体的侧面设有第一门体，除湿房主体靠

近第一门体的一侧还设有隔离房体，用于隔离车

间内的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尘、异味及湿润空

气进入除湿房内部，隔离房体的两端均设有开

口，隔离房体的一端通过第一门体与除湿房主体

连通，隔离房体的远离第一门体的一端上设有第

二门体。本实用新型设有隔离房体，用于隔离车

间内的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尘、异味及湿润空

气进入除湿房内部。

权利要求书1页  说明书4页  附图3页

CN 219756542 U

2023.09.26

CN
 2
19
75
65
42
 U



1.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包括除湿房主体，其特征在于，还包括设置在除湿房主体内

的除湿组件以及吹风组件，除湿房主体的侧面设有第一门体，除湿房主体靠近第一门体的

一侧还设有隔离房体，用于隔离车间内的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尘、异味及湿润空气进入除

湿房内部，隔离房体的两端均设有开口，隔离房体的一端通过第一门体与除湿房主体连通，

隔离房体的远离第一门体的一端上设有第二门体。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房主体由上下

对称设置的支撑板、左右对称设置的侧板以及前后对称设置的共同围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吹风组件包括第一

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其中所述第一吹风机构的出风口朝向第一门体设置，所述第二

吹风机构的出风口与第一吹风机构垂直设置，通过所述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可以

带动除湿房主体内部的空气流动速率，所述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的结构相同均包

括风机主体，安装壳体和固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固定在除湿房主体的内侧壁上，所述安装

壳体的底部与固定支架的上表面连接，所述风机主体设置在安装壳体上。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组件包括除湿

机壳体，所述除湿机壳体的侧面固定在除湿房主体的内侧壁上，所述除湿机壳体远离除湿

房主体的一侧上开有进风口，所述除湿机壳体的下方设有出风口，所述进风口上设有滤网，

所述进风口的内侧设有除湿机构。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机构包括蒸发

器、冷凝器和压缩机，以及设置在蒸发器和冷凝器内侧的除湿风机，除湿风机的出风端上设

有加热丝。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房主体内还设

有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水分含量湿度传感器。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其特征在于，所述除湿房主体上还设

有换气组件，所述换气组件包括换气风机和换气壳体，所述换气壳体设置在除湿房主体上，

所述换气壳体的两端设有开口，所述换气壳体的一端与除湿房主体的内部连通，所述换气

壳体的另一端与除湿房主体的外部连通，所述换气壳体远离除湿房主体的一端上设有密封

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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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食品加工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到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

背景技术

[0002] 水分过多会影响食品的口感以及质感，因此，在进入市场之前都会对食品进行除

湿操作。目前除湿操作都是自然风进行风干，但是空气中依然存在大量水分，造成除湿效果

不佳。

[0003] 现有技术中，申请号为：CN202120925465.3的中国专利文件公开了热风风干房，包

括房体，所述房体一侧的底部固定连接有承重板，所述承重板的一侧固定连接有燃煤灶，所

述房体内腔的底部固定连接有传热盒，所述传热盒的内部固定安装有传导管，所述传导管

的一端与燃煤灶一侧的顶部固定套接，且传导管的外部固定安装有风机，所述传导管的另

一端固定连接有烟气管，所述烟气管的顶端设置有净化机构，所述传热盒的顶部固定连接

有底板，所述房体的内侧固定安装有温度感应探头，所述房体的另一侧固定安装有控制器。

[0004] 通过上述内容可知，现有的热风风干房体存在以下缺陷：采用燃气灶作为热源，燃

气灶会产生大量的烟气，需要额外设置进化机构对烟气进行处理，导致设备结构复杂，占地

面积大，并增加了使用成本；同时人员进出时，外界的湿润空气容易进入到风干房内，造成

食品品质下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种结构进行改善，以克服上述缺陷。

实用新型内容

[0005]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提供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用于解决现有的热风风干房体

存在采用燃气灶作为热源，燃气灶会产生大量的烟气，需要额外设置进化机构对烟气进行

处理，导致设备结构复杂，占地面积大，并且存在外界的湿润空气容易进入到风干房内，造

成食品品质下降的问题。

[0006] 本实用新型的上述技术目的是用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的：

[0007] 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包括除湿房主体，还包括设置在除湿房主体内的除湿组

件以及吹风组件，除湿房主体的侧面设有第一门体，除湿房主体靠近第一门体的一侧还设

有隔离房体，用于隔离车间内的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尘、异味及湿润空气进入除湿房内

部，隔离房体的两端均设有开口，隔离房体的一端通过第一门体与除湿房主体连通，隔离房

体的远离第一门体的一端上设有第二门体。

[0008]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湿房主体由上下对称设置的支撑板、左右对

称设置的侧板以及前后对称设置的共同围成。

[0009]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吹风组件包括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

其中所述第一吹风机构的出风口朝向第一门体设置，所述第二吹风机构的出风口与第一吹

风机构垂直设置，通过所述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可以带动除湿房主体内部的空气

流动速率，所述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的结构相同均包括风机主体，安装壳体和固

定支架，所述固定支架固定在除湿房主体的内侧壁上，所述安装壳体的底部与固定支架的

说　明　书 1/4 页

3

CN 219756542 U

3



上表面连接，所述风机主体设置在安装壳体上。

[0010]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湿组件包括除湿机壳体，所述除湿机壳体的

侧面固定在除湿房主体的内侧壁上，所述除湿机壳体远离除湿房主体的一侧上开有进风

口，所述除湿机壳体的下方设有出风口，所述进风口上设有滤网，所述进风口的内侧设有除

湿机构。

[0011]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湿机构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和压缩机，以及设

置在蒸发器和冷凝器内侧的除湿风机，除湿风机的出风端上设有加热丝。

[0012]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湿房主体内还设有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水分含

量湿度传感器。

[0013] 本实用新型的进一步设置为：所述除湿房主体上还设有换气组件，所述换气组件

包括换气风机和换气壳体，所述换气壳体设置在除湿房主体上，所述换气壳体的两端设有

开口，所述换气壳体的一端与除湿房主体的内部连通，所述换气壳体的另一端与除湿房主

体的外部连通，所述换气壳体远离除湿房主体的一端上设有密封盖。

[0014]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实用新型具有以下有益效果：

[0015] 1、设有除湿组件，能有效地排除空气中的湿气，从而保证食品加工的卫生、安全和

质量，与现有的采用燃气灶作为热源的除湿装置相比，结构简单，能够减少占地面积；

[0016] 2、设有隔离房体，除湿房主体与隔离房体之间通过开口相连，用于隔离车间内的

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尘、异味及湿润空气进入除湿房内部。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本实用新型的结构示意图。

[0018] 图2是本实用新型的主视图。

[0019] 图3是本实用新型的侧视图。

[0020] 图4是本实用新型的内部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实用新型的横向剖视图。

[0022] 图6是本实用新型的纵向剖视图。

[0023] 数字标号：除湿房主体1、隔离房体2、第一门体3、第二门体4、风机主体5、安装壳体

6、固定支架7、除湿机壳体8、滤网9、湿度传感器10、换气风机11、换气壳体12、密封盖13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结合本实用新

型实施例中的附图，对本实用新型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显然，所描

述的实施例是本实用新型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通常在此处附图中描述和

示出的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组件可以以各种不同的配置来布置和设计。因此，以下对在附

图中提供的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详细描述并非旨在限制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的范围，

而是仅仅表示本实用新型的选定实施例。基于本实用新型中的实施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

员在没有作出创造性劳动前提下所获得的所有其他实施例，都属于本实用新型保护的范

围。

[0025] 如图1至图6所示，本实用新型提出的一种食品加工用除湿房，包括除湿房主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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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在除湿房主体1内的除湿组件以及吹风组件，除湿房主体1的侧面设有第一门体3，除湿

房主体1靠近第一门体3的一侧还设有隔离房体2，用于隔离车间内的空气环境，从而避免灰

尘、异味及湿润空气进入除湿房内部，隔离房体2的两端均设有开口，隔离房体2的一端通过

第一门体3与除湿房主体1连通，隔离房体2的远离第一门体3的一端上设有第二门体4，当工

作人员需要进出除湿房时，首先进入到隔离房体2中，接着再通过第一门体3进入除湿房内，

或者通过第二门体4出去，避免除湿房内的空气与外界空气直接接触，提高食品生产的安全

性。

[0026] 在本实施例中，除湿房主体1由上下对称设置的支撑板、左右对称设置的侧板以及

前后对称设置的共同围成。

[0027] 在本实施例中，吹风组件包括第一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其中第一吹风机构

的出风口朝向第一门体3设置，第二吹风机构的出风口与第一吹风机构垂直设置，通过第一

吹风机构和第二吹风机构可以带动除湿房主体1内部的空气流动速率，第一吹风机构和第

二吹风机构的结构相同均包括风机主体5，安装壳体6和固定支架7，其中固定支架7固定在

除湿房主体1的内侧壁上，安装壳体6的底部与固定支架7的上表面连接，风机主体5设置在

安装壳体6上，使用时，启动风机主体5，提高除湿房主体1内的空气流速，进而提高除湿组件

的工作效率。

[0028] 在本实施例中，除湿组件的作用是去除车间空气中的水分，其包括除湿机壳体8，

除湿机壳体8的侧面固定在除湿房主体1的内侧壁上，除湿机壳体8远离除湿房主体1的一侧

上开有进风口，除湿机壳体8的下方设有出风口，进风口上设有滤网9，进风口的内侧设有除

湿机构(图中未画出)，空气穿过滤网9进入除湿机壳体8内，通过除湿机构去除空气中的水

分，接着通过出风口排出。

[0029] 在本实施例中，除湿机构包括蒸发器、冷凝器和压缩机，以及设置在蒸发器和冷凝

器内侧的除湿风机，除湿风机的出风端上设有加热丝，使用时，启动除湿风机，将空气通过

进风口吸入除湿机壳体8内，接着通过蒸发器和冷凝器进入风机组件内，通过加热丝对空气

进行加热，接着通过出风口排出。

[0030] 在本实施例中，除湿房主体1内还设有湿度传感器10，用于检测空气中的水分含

量。

[0031] 在本实施例中，除湿房主体1上还设有换气组件，换气组件包括换气风机11和换气

壳体12，其中换气壳体12设置在除湿房主体1上，换气壳体12的两端设有开口，换气壳体12

的一端与除湿房主体1的内部连通，换气壳体12的另一端与除湿房主体1的外部连通，换气

壳体12远离除湿房主体1的一端上可拆卸安装有密封盖13，使用时，打开密封盖13，接着启

动换气风机11，将除湿房内的空气排出，实现与外部的空气流通，避免空气长期滞留内部导

致滋生细菌。

[0032] 本实用新型的使用原理如下：设有除湿组件，除湿组件采用电加热作为热源进行

除湿，与现有的采用燃气灶作为热源相比，无需设置烟气处理机构，整体结构简单，减少占

地面，

[0033] 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需要说明的是，术语“上”、“下”、“内”、“外”、“左”、“右”等

指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为基于附图所示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该实用新型产品使用时

惯常摆放的方位或位置关系，或者是本领域技术人员惯常理解的方位或位置关系，仅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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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于描述本实用新型和简化描述，而不是指示或暗示所指的设备或元件必须具有特定的

方位、以特定的方位构造和操作，因此不能理解为对本实用新型的限制。此外，术语“第一”、

“第二”等仅用于区分描述，而不能理解为指示或暗示相对重要性。在本实用新型的描述中，

还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另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定，“设置”、“连接”等术语应做广义理解，例如，

“连接”可以是固定连接，也可以是可拆卸连接，或一体地连接；可以是机械连接，也可以是

电连接；可以是直接连接，也可以通过中间媒介间接连接，可以是两个元件内部的连通。对

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而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理解上述术语在本实用新型中的具体含

义。在本文中，术语“包括”、“包含”或者其任何其他变体意在涵盖非排他性的包含，除了包

含所列的那些要素，而且还可包含没有明确列出的其他要素。

[0034] 以上显示和描述了本实用新型的基本原理、主要特征和本实用新型的优点。本行

业的技术人员应该了解，本实用新型不受上述实施例的限制，上述实施例和说明书中描述

的只是说明本实用新型的原理，在不脱离本实用新型精神和范围的前提下本实用新型还会

有各种变化和改进，这些变化和改进都落入要求保护的本实用新型范围内。本实用新型要

求保护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书及其等同物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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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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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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